
安财税〔2022〕5 号

安康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安康市税务局
转发陕西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

陕西省税务局 关于公益性群众团体
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确认

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县(市、区)财政局、税务局，高新区财政局、税务局，恒口
示范区财政局、瀛湖生态旅游区财政（审计）局：

现将《陕西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关于公益
性群众团体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确认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陕
财税〔2022〕4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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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2 年 2月 2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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